
为寻幼子，25载守望等候
时间回溯到 25 年前。1999 年 1 月 28

日，徐先生和罗女士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

家小食品店。店里生意繁忙，3岁的儿子

小都（化名）独自在附近玩耍。待夫妇俩

得空歇口气时，才惊觉小都不见了。夫妇

俩赶紧四处寻找，却没有发现小都的踪

影。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与儿子这一别，

就是整整25年。

茫茫人海，寻找儿子犹如大海捞针。

在漫长的时间里，徐先生夫妇发动亲戚朋

友，走遍了能走到的大街小巷，可他们的

努力就如同他们发出去的寻子信息一般，

毫无结果。但夫妇俩始终没有放弃，他们

也曾返回江西老家，因担心孩子可能自己

回来却找不到父母，于是很快又返回从化

并安下了家，开启了无尽的等待与寻找。

2021 年 1月，徐先生夫妇向从化警方

求助，并主动提供了相关资料和生物检

材。从化警方在广州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

支持和指导下，细致梳理线索，多次向全国

各地的兄弟单位发送协助函，不放过任何

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结果。

2024年 6月，在各方的不懈努力和警

务新技术的支撑下，民警发现了一名福建

泉州的男子阿峰，与走失的小都的年龄、

样貌等特征高度吻合。

“会是他吗？”这条线索让民警心中充

满了欣喜。怀揣着希望，从化警方组织警

力赶赴泉州。在当地的走访中，民警了解

到，阿峰确为收养人员。在当地警方的大

力协助下，民警顺利采集到阿峰个人的生

物样本进行比对。经过大量工作，警方最

终确定，阿峰就是徐先生夫妇失散的儿子

小都。

喜悦相聚，写下圆满结局
“儿子丢了后，我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天天像发了疯一样四处寻找。本来以

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没想到今天终于

圆梦了！”2024年 7月 1日，从化警方专门

为徐先生一家组织了一个简短温馨的认

亲仪式。在认亲现场，罗女士一直紧紧挽

着儿子的胳膊，她拿出珍藏的相片，一边

抹着眼泪，一边轻声诉说着当年的点滴。

“当年走失时我年纪太小，已经不记

得具体经过了。”阿峰说，多年来，他隐约

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然而当年收养他的

爷爷早已离世，身世线索就此断了。但他

一直都很憧憬期盼见到亲生父母的样子，

对如今一家终得团聚也是十分的激动。

“我们一直在从化生活了25年不曾离

开，就等着你可能找回来。听到民警说终

于找到你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特别感谢从化的公安民警，是你们的

坚持和倾力查找，才了却了我这辈子最大

的心愿。”徐先生说。

父母苦寻儿子25年，两地警方携手圆梦

■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
实习生 李慧颖
通讯员 郭曦 张毅涛

“儿啊，妈妈想你想得好苦
啊！”2024年7月1日上午，在广
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大楼前，
28岁的阿峰（化名）刚下车，等候
已久的妈妈罗女士就快步上前，
将这个失散了25年的儿子一把
抱住，爸爸徐先生也泪眼婆娑地
跟了上来。一家人紧紧抱住失
声痛哭，久久不愿松开。

■徐先生夫妇与失散25年的儿子相认。

通讯员供图

■徐先生一

家人和民警

合照。

通讯员供图

案例1
两车发生碰撞致人九级伤残
停工留薪期也可主张误工费

黎某驾驶小客车违章停车，刘某驾

驶小型货车经过该路段未注意路面安

全，与项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

撞，造成两车损坏、项某九级伤残的交

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

定刘某负主要责任，黎某负次要责任，

项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项某被认定为工伤，

并获得了停工留薪待遇。项某提起诉

讼，请求刘某、黎某等赔偿包括误工费

在内的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广东高院审理认为，劳动

者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构成工

伤的，在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也有

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本案中，项某因案涉交通事故致残

已被认定为工伤，其领取的停工留薪期

间工资属于工伤保险待遇，依法仍可向

侵权人主张误工费。故再审改判支持

项某关于误工费的赔偿请求。

典型意义：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

权赔偿责任性质不同。前者基于社会

保险法律关系发生，是对受害人的一种

基本社会保障，不具有分散侵权人侵权

责任的功能。

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

侵权已经获得损害赔偿的，仍然有权依

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同样，第三人的

侵权责任亦不因受害人已获得工伤保

险待遇而减轻或免除。

案例2
驾驶顺风车途中致乘客受伤
车辆性质未变保险仍需赔付

颜某通过某顺风车平台承接杨某的

订单并搭载其返回江门，途中与路边花圃

发生碰撞，造成杨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

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颜某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杨某不承担责任。

颜某驾驶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

业用车，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车上人

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为10000元×
4 座，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杨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颜某、某科技

有限公司、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案涉交

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江门市蓬江区法院审理认

为，颜某通过顺风车平台搭载杨某返回江

门，行驶范围、行驶路线合理，车上是否搭

乘乘客在客观上不会导致车辆使用频率

增加，也不必然增加车辆危险程度。

因此本案无证据表明颜某以此营

运会影响车辆使用频率、危险程度增加

等，不属于商业三者险中关于“擅自改

变车辆使用性质”不予赔付的情形。故

判决某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

额范围内向乘客杨某予以赔付。

典型意义：网约顺风车通过平台共

享出行，分摊出行成本，有利于缓解拥堵

减少污染，司法实践应积极回应，有效引

导、规范和促进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实务中，从事网约顺风车的多为私

家车，购买的保险多非营运，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极易引发纠纷，尤其是保险

公司能否因案涉车辆从事顺风车业务

而主张免赔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案据

证据、费用分摊、路线合理性与接单频

度，最大限度平衡司机、乘客与保险人

利益诉求。

案例3
事故后先送伤者就医未保护现场
积极救治受害人行为应予以鼓励

王某载谢某骑电动车与郑某驾驶

的机动车相撞，谢某致残。交警部门认

定郑某负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郑某及时停车并致电

120急救中心，救护车到达现场前，郑某

开车送谢某就医并报警，安顿好谢某后

返回现场配合调查。

肇事车投有交强险与商业险。谢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郑某、王某和

某保险公司赔偿因案涉事故造成的各

项损失。保险公司以郑某未依法保护

现场、未标明位置等为由，主张商业三

者险约定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

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的免赔情形。

裁判结果：广东高院审理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

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

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

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

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

郑某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抢救伤

员并迅速报警，即使因抢救伤员未能保护

现场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明，亦仅涉及保

险责任范围问题，而非保险责任免除问题。

而且，本案中郑某驾车离开现场的

行为并未导致事故责任不清或损害扩

大。保险公司以此为由免责依据不

足。故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

承担保险责任。

典型意义：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应

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等。抢救伤员目的在于维护生命安全，

其他义务目的则是确定事故责任，前者

重于后者。驾驶人积极救治符合社会

公序良俗，防止事故损失进一步扩大，

保险公司亦受益。

因此，对于郑某积极救治受害人的

行为应予以鼓励，基于行政法规规范目

的以及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考虑，本案

对相关格式免责条款约定内容作限缩解

释，更能彰显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理

念，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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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后先救人还是先保护现场？
广东高院：救治伤员优先于责任认定

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涉及误工费计算，交强险保障范围的
确定，商业三者险免责事由的认定等多个热点、难点问题。 ■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高京 通讯员 陈虹伶 武晓晖


